四川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第四届职业教育研究优秀成果评奖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巩固提升四川职业教育研究水平，宣传四川职业教育研究成果，彰显优秀研究成果的价值，四川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现组织开展第四届职业教育研究优秀成果评奖活动。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奖范围
成果取得的时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主要包括：
（一）我省作者公开发表或出版的与职业教育相关的论文、专著、研究报告、译著、古籍整理、工具书、科普读物；
（二）经省级以上新闻出版部门批准的刊型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1、02号）上发表的论文、研究报告；
（三）未曾公开发表但被市厅级及其以上党政机关采用、推广，或直接吸收进市厅级及其以上重要文件，或被市厅级及其以上领导采纳，并出具证明的研究报告（以证明出具时间为准）；
（四）已结题的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以结项证书时间为准）。
二、申报方法
（一）申报材料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统一组织、集中报送，不接受个人直接申报。
（二）申报材料包括《四川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职业教育研究优秀成果奖申报表》、《四川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职业教育研究优秀成果奖申报汇总表》及相关佐证材料的PDF电子版、纸质版各1份，其中著作类材料需要原件。（具体提供形式见申报表说明）
（三）请各单位务必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和质量意识，严格把关，做好对申报成果意识形态、学术规范等的审核工作。
（四）申报截止时间为2025年11月30日，以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准。电子版发送至scgzyjzx@163.com，纸质版邮寄至成都市温江区柳台大道东段208号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明德楼903室。联系人：王老师，028-82686290。
三、注意事项
（一）申报人要如实填写申报材料，务必在《申报表》“申报人的承诺”处签章。
（二）个人申报名额问题
申报人或参与人最多申报或参与2项个人成果。其中，个人独立完成成果限报1项,第2项只能是合作完成成果。
（三）申报人与参与人
申报人：必须是论文的第一作者；系列论文参与完成二分之一以上，且部分论文是第一作者；专著的主编或著者；研究报告的第一完成人；课题结项证书上的负责人。
参与人：必须是论文或系列论文的署名作者；专著封面的主编或著者，执笔人，前言后记明确参与写作的人员；研究报告的署名作者；课题结项证书上的参与人。
多人合作成果，若以个人或部分成员申报，须出具其他成员签字的同意证明。
（四）集体成果
集体成果不出现任何个人署名。以集体或单位名义申报的成果，须在《申报表》填写集体申报说明。集体成果一经申报不予变动，获奖后中心不提供任何个人获奖证明。
（五）申报材料在评审过后由中心存档，均不退还，请自行留底。
四、奖项设置
本次评奖分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由四川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颁发获奖证书。
五、成果应用
（一）组织获奖成果的推广交流
（二）编制《成果专报》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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